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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也该明算账，不愿公证就立法，《婚姻法》“新动向”引起热议———

“婚前房”归个人受年轻人力捧

《婚姻法》曾有规定，

夫妻双方结婚时间超过 8

年，双方各自拥有的财产就

会转化成夫妻共同财产，但现

在这条规定已经废止。只要能

证明这是你的个人财产，不管

结婚多少年仍属个人。

一位公证人员说，业内

曾推测婚前财产公证会因为
《物权法》的实施而升温，但现

实并不是那样。夫妻婚产财产
公证，未来很长时间不可能在

潍坊大范围出现。据粗略估

计，潍坊的婚前财产公证业务
一年不会超过一百个。

就婚前公证的内容而

言，房产权最多。以前生活

水平不高，财产纠纷少之又

少。而现在一套房子价值数

十万，甚至上百万，不少年

轻人结婚买房都是靠一家子

甚至两代人的努力。年轻人

不想做公证，想让感情纯

粹，但家里人不乐意。因
此，目前办理婚前财产公证

的夫妇大多还是受家里老人

的影响。

本报记者 周锦江

“婚前财产公证者多数

是再婚人士，这个群体大约

能占到八成左右”，潍坊市

公证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这些办理婚前财产公证

的人多有子女，为了不给双

方家庭造成“遗留问题”才
进行婚前财产公证，初婚公

证者少之又少。

几位公证处的工作人员

均向记者表示，近期没有接到

初婚公证的业务。而记者随机

采访了 10 对新人或准新人发
现，他们均未进行婚前财产方
面的登记。其中 8 对表示婚前

财产登记不太容易接受，特别

是家里长辈反对得多。

据婚介机构人士李月玲

介绍，一般选择公证的年轻

人中，要么家庭经济条件悬

殊，要么追求个新鲜。随着

大家独立意识的增强，这样

的人群或将增长。

本报记者 周锦江

记者调查>>
婚前公证多是再婚人士

年轻人“脸皮薄”仅占两成

本报 11 月 16 日讯

(记者 周锦江)日前，最

高法院公布了《婚姻
法》解释内容征求意见

稿，一时间引起热议。

16 日，记者调查发现，

因为免去了财产公证的

尴尬，不少潍坊年轻人

“力挺”新内容“落

地”。

日前，最高法院公

布《〈中华人民共和国

婚姻法〉若干问题解释
(三)》征求意见稿，其中

提到“拟将婚前买房确

定为个人财产，离婚时

未归还的债务也归个

人”，一时间引起热

议。 16 日，记者就此进

行调查发现，大多数年

轻人对于此规定表示支

持。 26 岁的徐勇心里就

有“疙瘩”：他与女友

打算明年结婚，但对家

里几乎倾尽所有购买的

婚房心有顾虑。徐勇

说，虽说婚前可以进行

财产公证，但这种方式

似乎有些不坦荡，也会

让女方瞧不起。但如果

不公证，徐勇坦言还真
有些不放心：“真要是

两人感情不和起了纠

纷，全家近两代人的积

蓄就会被分去一半，家

人肯定不好接受。”

采访中记者发现，

不少年轻人有着和徐勇

类似的想法。家住高新

区的南方林说，如今房
价高，不少年轻人买房
子是靠“啃老”，如果

权属不公平，两个年轻
人的感情问题很容易升

级为两个家庭的矛盾。

16 日，记者从潍坊
市及区多个公证处了解

到，潍坊市办理婚前财
产公证的业务量非常

少，潍坊市公证处一年

也不过十笔左右，别的

公证区也相差不大。而

不公证的原因，答案多

数 还 是 “ 谈 钱 伤 感

情”。

虽然婚前购房归个

人，但一些贷款购得的

房产却是在婚姻过程中

进行偿还的，如果真正
感情破裂，就很难做到

公平公正的划分财产。

“婚姻当中经济收入复

杂的家庭，或者持家女

性对家庭的贡献，很难

用金钱衡量”，法律工

作者刘宪峰对此提出了

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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